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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辦理本院博、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案之審查事宜，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

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規定，設立工學院博、碩士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會(以下簡

稱本委員會)。 

第二條  為辦理本學院研究生博、碩士學位審查，由工學院所屬教學單位之主管組成

本委員會，院長為召集人，其任務如下: 

1. 審查本學院系所、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。 

2. 審查本學院系所、學位學程碩、博士班研究生「學位論文計畫申請書」。 

第三條  博、碩士班研究生之考試資格，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

則及研究生所屬之系所或學位學程博、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審查。 

第四條  研究生之學位考試委員資格，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

審查。 

第五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規定辦

理。 

第六條 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、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。 


